






伊财预〔2023〕36号


伊川县财政局
关于收回2020年-2022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部分资金的通知


城关街道、河滨街道、平等乡、鸣皋镇、酒后镇、葛寨镇、白元镇、水寨镇、白沙镇、半坡镇、江左镇、吕店镇、彭婆镇等人民政府，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交通运输局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《伊川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关于收回2020年-2022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的通知》伊巩固脱贫组[2023]82号文件，现将2020年-2022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部分资金20583119.15元收回国库。

附件:2020-2022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收回资金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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